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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莊淑芬

電話：04-7273173分機327

電子信箱：cf5396@yahoo.com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鹿鳴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特字第108028203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申請表(電子檔1件) (0282036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本縣108年度國民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獎助學金自即日起

至108年9月20日(星期五)止受理申請，逾期或資料不全

者，不予受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本縣各級中小學身心障礙學生獎助辦法」辦理。

二、本案獎學金申請注意事項：

(一)每年以30名為原則，每名新台幣3,000元，推薦資格為

107學年參加各級政府機關舉辦之比賽獲獎者、學年學業

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者及特殊優良表現。每校推薦人數

以每校身心障礙學生總數（通報網108年9月20日數

據），30人以下得推薦1人，31人至50人者得推薦2名，

50人以上得推薦3名。

(二)身心障礙學生在三年內如已領取本辦法之獎學金，或領

取政府其他獎學金、教育補助費或享有公費者，不得重

複申請本辦法之獎學金。

(三)國中與高中一年級學生，以前一階段畢業年級之成績為

申請依據。國小一年級學生不得申請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080003077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8/08/1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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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參加各級政府機關舉辦之比賽獲獎者需檢附107學年度獲

獎證明文件影本，不含校內各獎項；學年學業成績平均

八十分以上者需檢附學生107學年度成績證明、綜合或日

常生活表現紀錄表證明(成績請以量化分數呈現非等

第)；特殊優良表現應檢附師長推薦書，格式請自訂。

(五)獎學金應依申請成績排序，本府得依名額，核發最優者

獎學金。

三、本案助學金申請注意事項：

(一)每年以八十名為原則，每名新台幣1,500元，推薦資格為

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者，並參酌申請人家

庭經濟狀況及身心障礙程度。

(二)學業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者需檢附學生107學年度成績證

明、綜合或日常生活表現紀錄表證明(成績請以量化分數

呈現非等第)；申請人之家庭經濟狀況及相關資格證明若

於特教通報網可查詢到則免附。

(三)請各校確實審核學生資格及證明資料並進行資格初審，

相關證件務必齊全，否則不採計該項積分。本府後續將

進行審查，擇優錄取並視年度預算酌予調整學生名額。

四、申請表等相關證件請送至本縣特教資源中心莊淑芬收，住

址:500彰化市泰和路2段145巷1號，信封請註明獎學金或助

學金申請，勿與其他案件併件。獎助要點、申請表請至本

縣教育處雲端系統/便民服務/檔案下載/特教科/特殊教育

學生補助款資料下載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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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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